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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8〕122 号 

 

关于印发《北京科技大学教育教学工作 

奖励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加大学校本

科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切实提高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水平，鼓励

我校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在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中做出突出成

绩，特修订《北京科技大学教育教学工作奖励办法》，现予以印

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北京科技大学      

2018 年 12 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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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学教育教学工作奖励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加

大学校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力度，切实提高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水

平，鼓励我校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在教学和教学研究工作中做出

突出成绩，特修订本奖励办法。 

第二条 教育教学奖励的范围包括：教育教学成果奖、本科

教学工程建设项目奖、教学质量奖、教材奖、自制实验教学仪器

设备成果奖、优秀指导教师奖、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奖七大类。 

第二章 奖励办法及标准 

第三条 教育教学成果奖 

教育教学成果奖是对北京科技大学为第一或主要成果单位

的项目负责人及项目组进行奖励，标准见表 1。 

本条涉及奖项均按以下要求执行： 

（一）以北京科技大学为唯一完成单位和第一完成单位的项

目，按表 1规定标准给予奖励； 

（二）以北京科技大学为第二完成单位、与其他单位共同完

成的项目，按表 1 规定标准的 50%乘以北京科技大学人员在列名

完成人中所占的比例给予奖励； 

（三）以北京科技大学为第三及以后完成单位、与其它单位

共同完成的项目，按表 1 规定标准的 20%乘以北京科技大学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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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名完成人中所占的比例给予奖励。 

表 1 教育教学成果奖奖励标准 

类别 级别 奖励标准（万元） 

教育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 

特等奖 100.0 

一等奖 50.0 

二等奖 30.0 

省部级 

特等奖 15.0 

一等奖 10.0 

二等奖 5.0 

校级 

特等奖 2.0 

一等奖 1.0 

二等奖 0.5 

第四条 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奖 

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奖励包括：各类国家级精品课程、各

类省部级级精品课程、各类教学类基地。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经

费配套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奖励标准见表 2。 

表 2 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奖励标准 

项目名称 级别 奖励标准（万元） 

精品课程 
国家级 10.0 

省部级 5.0 

教学类基地 
国家级 8.0 

省部级 5.0 

第五条 教学质量奖 

教学质量奖励包括：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校级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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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青年教师教学骨干人才、校级优质课程、青年教师教学基本

功比赛、教育部教指委组织的各类教学比赛及其他教学比赛（经

教务处、研究生院认可）。奖励标准见表 3。 

表 3 教学质量奖奖励标准 

类别 级别 奖励标准（万元） 

北京市青年教学名师 省部级 8.0 

教学名师 校级 3.0 

青年教师教学骨干人才 校级 1.0 

优质课程 校级 1.0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 

国家级 

一等奖 10.0 

二等奖 5.0 

三等奖 2.0 

省部级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5 

三等奖 1.0 

校级 

一等奖 1.0 

二等奖 0.5 

三等奖 0.3 

教育部教指委组织的 

各类教学比赛 
省部级 

一等奖 1.5 

二等奖 1.0 

三等奖 0.5 

第六条 教材奖 

教材奖励包括：入选国家级精品教材、省部级精品教材以及

校内规划教材出版奖励。奖励标准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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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教材奖励标准 

教材类别 级别 奖励标准（万元/部） 

精品教材 
国家级 10.0 

省部级 5.0 

教材出版 校级 2.0 

北京科技大学作为唯一主编单位出版的教材按 100％奖励，

作为第一主编单位合作出版的教材按 70％进行奖励，作为第二

主编单位出版的教材不予奖励。 

第七条 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成果奖 

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成果奖励包括：入选省部级的自制实

验教学仪器设备成果（经资产管理处认可）。奖励标准见表 5。 

表 5 自制实验教学仪器设备成果奖励标准 

类别 级别 奖励标准（万元） 

自制实验教学仪器

设备成果奖 
省部级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5 

三等奖 1.0 

第八条 优秀指导教师奖 

优秀指导教师奖励包括：由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北京市教

委、北京市教工委举办的各类学科竞赛、科技竞赛、青年教师基

本功比赛以及学校认定的各级比赛。没有设置特等奖的奖项，一

等奖等同特等奖，顺次上浮一级。奖励标准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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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优秀指导教师奖励标准 

指导类别 级别 奖励标准（万元） 

认定的各类竞赛 

优秀指导教师 

国家级 

特等奖 1.0 

一等奖 0.8 

二等奖 0.5 

省部级 

特等奖 0.5 

一等奖 0.3 

二等奖 0.2 

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 

指导教师团队 

国家级 

一等奖 10.0 

二等奖 5.0 

三等奖 2.0 

省部级 

一等奖 2.0 

二等奖 1.5 

三等奖 1.0 

国家级竞赛项目中，获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励的项目，特等奖按表 6的标准乘以 200%，

一等奖和二等奖按表 6的标准乘以 150%执行。 

第九条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奖 

教育教学论文指以教学研究为主题，在各类教育教学核心期

刊上发表的论文（不含论文集、会议论文摘要、短评等）。奖励

范围是在附件所列出的杂志上发表的教学研究类论文且以北京

科技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每篇奖励 3000 元，同时符合《北京

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本办法奖励标准的论文，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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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奖励的期刊范围见附件。 

第三章 奖励组织与实施 

第十条 奖励程序 

（一）所获奖项在上一年度的 11月底至当年 11 月底时间范

围内的（以颁发证书或公告时间为准），均可申报。 

（二）凡符合以上奖励条件者，每年 12 月 1 日前由个人向

所在学院申报并提供支撑材料（复印件），经学院审查、教务处

审核后进行公示，逾期不再受理。对公示结果有异议者，在公示

期内向教务处提交书面说明。 

（三）公示结束后，报请主管校长批准，按相应的标准进行

奖励。同一项目重复获奖的，按最高级别给予奖励。 

（四）获奖人数在 1 人以上的，由项目负责人提出分配方案。 

（五）奖励经费由学校财务专项列支，奖金由财务处统一发

放至个人工资卡，应缴纳税款由学校代扣。 

（六）弄虚作假或剽窃他人成果而获奖的，一经发现，收回

成果奖励，并给予相应处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 2018年 12月 27日第 40次校长办公会

讨论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校发〔2014〕55 号文件同时

废止。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附件：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奖励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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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奖励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级别 所在地 

1 中国高等教育 CSSCI 北京 

2 中国大学教学 中文核心 北京 

3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CSSCI 北京 

4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CSSCI 北京 

5 中国高教研究 CSSCI 北京 

6 高等理科教育 中文核心 兰州 

7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中文核心 北京 

8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CSSCI 武汉 

9 大学物理 中文核心 北京 

10 大学化学 中文核心 北京 

11 大学数学 中文核心 合肥 

12 外语与外语教学 中文核心 大连 

13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中文核心 北京 

14 高等教育研究 CSSCI 武汉 

15 高教探索 CSSCI 广州 

16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CSSCI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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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CSSCI 上海 

18 江苏高教 CSSCI 南京 

19 教育学报 CSSCI 北京 

20 课程·教材·教法 CSSCI 北京 

21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CSSCI 北京 

22 外国教育研究 CSSCI 长春 

23 现代大学教育 CSSCI 长沙 

24 中国教育学刊 CSSCI 北京 

 

 

 


